	吉林省政府办公厅2011年选调机关和参公单位工作人员笔试

	准 考 证

	此证件必须与本人身份证同时使用

	姓    名：
	本人近期免冠

小2寸彩色照片



	性    别：
	

	出生年月：
	

	学    历：
	

	单位职务：
	

	身份证号：
	

	考    场：
	

	考    号：
	

	考试时间及考场地点

2012年3月25日  8:30－11：30
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 地址：长春市南湖大路5372号（南湖广场）

	注意事项

⒈本准考证下载后，考生须用黑色碳素签字笔认真填写，字迹工整清晰。
⒉在准考证指定处粘贴考生本人近期免冠小2寸照片。
⒊考生须带齐准考证、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方可进入考场。
⒋考生应在开考前20分钟进入考场，凭准考证对号入座，并将准考证、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放置于桌面右上角，接受监考人员的核对。核对无误后，监考人员收取考生身份证复印件。如发现替考者，取消考试资格，清出考场。
⒌考试开始20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，开考30分钟后，考生方可交卷离场。
⒍严禁将移动电话、笔记本电脑、电子记事本、电子扫描笔等带有记忆性或有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和有关书籍、材料带至座位，一经发现，将以违反考纪处理，清出考场。
⒎考试采用答题卡和上机操作两种方式进行，每台计算机安装了极点中文五笔字型和搜狗拼音等输入法。
⒏考试时间到，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，考生即停止答卷，按监考人员统一安排，打印本人试卷并签注姓名和考号（期间不得离开座位），监考人员收毕试卷后，考生方可离场。
⒐考生必须遵守考场纪律，考试过程中须保持考场安静，禁止吸烟，严禁交头接耳、窥视他人试卷。在考试中作弊的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考试资格、清出考场并记录在案。


